
任务三 物流服务分销策略

引导案例

急送、宝供、顺丰和 EMS 的分销渠道比较

宅急送的销售渠道是以网络化为特征的，通过逐步营建覆盖全国

的网络实现向顾客提供国内门到门的物流服务。宅急送在全国建立了

四级网络结构，即子公司、分公司、营业所、营业厅。子公司按中国

行政大区设立，分公司设在省级行政城市，营业所和营业厅设在城市

繁华地段。宅急送在全国有 4500 个经营网点(其中有众多的加盟店)，

加盟店形成合作网络，网络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目前名急送正在

进行百强县和地级城市合作网络转自营网络的工程，合作网络建设

将从以增加网络数量向提高网络质量转变，由派送型合作网络向市场

拓展型网络转变，适时发展加盟商。

如果说宅急送的网络化是地域横向广的话，宝供的一体化则是业

务纵向深为顾客提供基于供应链的一体化物流服务，渠道以自建为

主，也有少许加盟店。

目前已在全国 130 多个城市建立了运营平台，在全国 20个中心

城市投资兴建了 25个大型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

顺丰和 EMS 都坚持自建渠道，不允许加盟，以控制服务质量和效率。

顺丰自 1993 年成立以来，每年都投入巨资完善由公司统一管理的自

有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有超过 1.3 万个多个营业网点，覆盖了国内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300 多个大中城市及 2600 多个县级市或



县区。EMS 投递网络覆盖全国各地，业务通达国内所有县、市、乡(镇)

自营营业网点超过 5000 个，是所有快递公司中渠道最宽、覆盖面最

大的。EMS 实行全国、省、地市、区县、街道(乡)五级网络结构。

引导问题

1.建立营销道策略有自行建立直销服务网络、借用他人服务营销网络

和建立营销战略联盟，宅急送、宝供、顺丰和 EMS 分别属于哪种?

2.分销渠道可以按照果道层次划分为零层分销渠道、一层分销渠道、

二层分销道、三层分销乘道等。宅急送、宝供、顺丰和 EMS 的渠道层

次有何不同?

3.宅急送、宝供、顺丰和 EMS 的渠道、网点和目前的发展态势符合“渠

道为王”的观点吗?

物流企业在将物流服务提供给消费者的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互

相依存的中间环节(包括企业和个人)，由这些中间环节形成的通道就

是物流分销渠道。物流分销渠道成员包括运输企业、货主、仓库、货

运站场、配送中心、物流企业、各种代理商(如货运代理、船舶代理、

报关报检代理、集装箱代理、转运代理等)、揽货点等，起点是物流

供应商，终点是物流最终消费者.物流供应商

物流分销渠道具有开拓市场、市场调査研究、服务项目推广、

接触潜在客户、服务显在客户、财务融通、转嫁风险、实体配送、招

商引资等功能，具有层次少(物流服务的特点使得物流服务的销售一

般以直销为主，分销渠道较短，大多数是零层渠道即直接分销渠道)、



可控性强(由于分销层次少，物流企业可以直接控制营销)的特点。

分销渠道可以按照渠道层次划分为零层分销渠道、一层分销渠

道、二层分销渠道等。

分销果道各成员之间互相联系的方式形成的体系被称作分销渠

道系统。目前物流企业的分销渠道系统有以下几种:

(1)直接渠道营销系统即物流企业直接与客户沟通、交流、推销，

存在上门推销、网络营销、数据库营销、广告营销、电话直销、电视

直销、邮购直销、会议直销等典型形式。

(2)垂直营销系统是由物流企业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一种

统一的联合体,其中某个渠道成员拥有其他成员的产权，或者特约代

理关系，或者这个渠道成员拥有相当实力使其他成员愿意合作。垂直

营销系统可以由生产商、批发商或零售商支配各渠道成员通过规模经

济、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减少重复服务获得效益。垂直营销系统的细分

如表 6-7 所示。

(3)水平营销系统即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物流公司联合，利用各

自的资金、技术、网点、运力、线路、品牌等优势，共同开发和利用

物流市场机会，通常合作于资金、专业技术等不足或风险过高时。为

解决单一分销渠道不能覆盖整个市场需求的问题，多渠道营销系统对

同一或不同的细分市场采用多条渠道的分销体系，以有效占领市场。

(4)多渠道营销系统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物流企业通过两条

以上的竞争性分销渠道销售同一种物流服务;另一种是物流企业通过

多条分销渠道销售不同的物流服务。



分销渠道关系到物流企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什么组织向

消费者提供物流服务。物流企业应设计经济、合理的分销渠道，把服

务提供给目标市场，并加强对分销渠道的管理，在必要时及时调整分

销渠道。

一、物流服务分销渠道的设计

每一个物流企业都需要设计自己的分销渠道去销售物流服务。分

销渠道设计是物流企业为实现分销目标，对各种备选渠道结构进行评

估和选择，从而开发新的营销渠道或改进现有渠道的过程。

(-)设定渠道的目标和限制

渠道目标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目标，即选择中间商、建立

分销渠道要达到什么样的分销效果。好的分销效果一般包括渠道的销

量大、成本低、信誉佳、覆盖率高、冲突低、合作好、物流企业对渠

道的控制强。二是手段目标，即要建立什么样的分销渠道，这一渠道

在实现基本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渠道限制即选择渠道时必须考虑的限制条件，如不与竟争对手共

用渠道、渠道不超过某个区域范围等。

(二)分析影响渠道选择的因素

(三)确定渠道模式

确定渠道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采用中间商;决定分销渠道

的长短和宽窄;决定采用固定渠道还是流动渠道。固定渠道能提供特

定的服务场所，有固定的物流服务项目，适合于客源、货源的集结，



被铁路、航空、水运等物流企业采用。流动渠道能随时提供各种灵活

方便的服务，适合公路物流企业。

(四) 确定中间商数目

中间商数目的确定需要考虑物流服务的特点、市场容量的

大小和需求面的宽窄。物流企业在决定每一渠道层次使用中间商数目

的多少时，可以有密集分销、选择分销、独家经销三种可供选择的分

销渠道策略。

密集分销即物流企业对经销商不加任何选择，经销网点越多越

好，力求使物流服务能广泛地和消费者接触，方便消费者购买，适用

于价格低廉、无差异性的物流服务或普遍使用的小而标准的物流服务

的销售。

选择分销即物流企业在特定的市场里，选择几家批发商或零售商

销售特定的物流服务，如采取特约经销或代销的形式把经销关系固定

下来。选择分销适用于些选择性较强、专用性较强、技术服务要求较

高的物流服务。

独家经销即物流企业在特定的市场区域内，仅选择一家批发商或

代理商经销特定的物流服务。这种策略一般适用于新物流服务、名牌

服务，以及有某种特殊性能或用途的物流服务。

(五)选择中间商

选择中间商需要在评估中间商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中间商主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中间商的市场范围、特长、实力和信誉、经营时间的长

短及成长记录、营销能力和管理确立物流企水平、对物流服务的熟悉



程度和合适程度、地理位置、服务水平、运输和储存条件、预期合作

程度、接受控制的意愿、要价等。当中间商是销售代理商时，还需评

估其经销的其他服务大类的数量与性质、推销人员的素质与数量。

(五) 明确中间商的责、权、利

选择了中间商并建立了合作关系后，需要明确物流企业

与中间商彼此的责、权利，主要包括价格政策(物流企业应给出价目

表和折扣明细表)、销售条件(主要付款条件，提早付款的中间商的优

惠政策)、区域权利(中间商在多大范围内能够特许独家代理)及广告

宣传、人员培训、信息沟通、责任划分等方面的权责。

二、物流服务分销渠道的管理

物流企业建立物流服务分销渠道后的重点是通过分销渠道管理

实现分销的基本目标。分销渠道管理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信息交流

物流企业应加强与中间商的沟通，定期联系、拜访中间商。通过

持续的信息沟通实现:①加深私人之间、企业之间的感情;②增加对市

场信息的了解;③促进中间商对物流企业营销政策、服务内容、企业

文化的理解，减少分歧;④加强对中间商业务的指导，及时提供各种

支持性服务;⑤加强对中间商的控制，增加中间商进入其他物流企业

分销体系的难度。

(二)解决渠道冲突

分销渠道中渠道成员之间利益的暂时性矛盾称为渠道冲突。渠道

冲突主要有以下两种



1.垂直渠道冲突

垂直渠道冲突是同一营销系统内，不同渠道层次的各企业之间的

利益冲突，也称纵向冲突。它表现为中间商因同时销售竞争者的同类

服务而引发的冲突。由于物流企业的服务是无形的，物流企业的代理

商可能同时代理几家同类物流企业的服务，由此而引发的冲突是客观

存在的。对这类冲突，物流企业应强化系统内的职能管理，增加渠道

成员间的信任，加强信息的传递和反馈。

2.水平渠道冲突

水平渠道冲突是同一营销系统内同一层次的各代理企业之间的

冲突，又称横向冲突。如果同一层次上选择众多中间商分销，则可能

造成中间商之间相互抢生意的情况。对这种冲突，物流企业一般通过

各种条令、规则来消除。

(三)激励渠道成员

促使中间商进入渠道的因素和条件已构成一部分激励因素，但还

需不断地激励一监督、指导与鼓励。激励方式一般可采用奖励、惩罚

和分享部分管理权等方式。

要注意尽量避免激励过分和激励不足两种情况。当物流企业给中

间商的优惠条件超过它所取得业绩与努力水平所需的条件时，就会出

现激励过分的情况。当企业给予中间商的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不能

激励中间商的努力时，则会出现激励不足的情况。激励不足时，可采

取提高中间商可得的毛利率、放宽信用条件等，使之更有利于中间商。

(四)评估渠道成员



评估渠道成员即物流企业定期按一定的标准衡量渠道成员的表

现，从渠道经济效益、对渠道的控制力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价内容有

销售配额完成情况、平均存货水平、向顾客交货时间、对损坏和遗失

物品的处理，以及与本企业的合作情况等。

(六) 渠道调整

当市场发生变化或中间商评估出现重大问题时，必须对整个渠道

系统或部分渠道成员加以调整。物流企业分销渠道的调整可从三方面

进行:

1.调整个别渠道成员

调整个别渠道成员，如剔除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中间商，或者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加合适的中间商。

2.调整某一分销渠道

调整某一分销渠道，如当发现某种物流服务的分销渠道不理想时，

可以考虑在整个市场上或在某个区域市场上撤销分销渠道;或者为了

将新开发的物流服务项目打入市场，开辟新的分销渠道。

3.调整整个分销渠道

调整整个分销渠道，往往在物流市场发生某种重大变革时才会出

现。这些决策不仅会改变渠道系统，而且将迫使物流企业改变其市场

营销组合和市场营销政策，如以直接分销渠道取代原来的间接分销渠

道。


